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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南沙区大涌村（上下街）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及置换物业建设（二期）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项目规模

拟建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大涌村(上下街),本期用地面积约 9381.58㎡，容积率≤5.03，建筑不高于100m，暂定计容面积约 47189.35㎡(其中住宅 16516.27㎡，商业30673.07㎡)，暂定总建筑面积约6.5万㎡。

项目位置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东侧、大涌东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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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区大涌村（上下街）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及置换物业建设（二期）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红线图

 勘察工作内容

勘察工作内容

勘察工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红线范围，详红线图。

勘察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负责编制勘察技术文件，包括：地质工程勘察和资料整理技术要求；

本勘察范围内的初步勘察及详细勘察工作；

编制勘察工作计划并阐述勘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用地条件满足后，立即开展勘察工作。

负责协调勘察工作进度及质量控制；

收集、调查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相关资料；编制勘察总报告及相关总图。

报建配合工作：包括工程建设过程中本项目报建配合、协调等工作。

勘察要求

勘察篇

勘察阶段的划分

1.本项目勘察为初步及详细勘察阶段，应满足各项内容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要求。

勘察依据

所有地质勘察工作，应按如下规范要求执行：

1.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

2.国家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3.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4.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5.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6.国家标准《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2013）

7.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8.国家行业标准《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标准》（JGJ/T72-2017）

9.国家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10.国家行业标准《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83-2011）

11.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范》（JGJ120-2012）

12.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3.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 87-2012）

14.行业标准《标准贯入试验规程》（YS/T 5213-2018）

15.行业标准《水质分析规程》（YS/T 5226-2016）

16.行业标准《圆锥动力触探试验规程》（YS/T 5219-2019）

17.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CECS99：98）

18.《建筑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建质（2003）144号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年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016）

21.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BJ/T15-38-2019）

勘察内容

一、初步勘察及详细勘察

查明建筑范围内岩土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和变化规律，分析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

查明有无可液化土层，并对液化可能性作出评价，提出液化等级和液化指数；判明地基土类型和建筑场地类别，提供场地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抗震设计的有关参数。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可液化土层、特殊性岩土的分布、同时明确是否为岩溶发育场地，及其对桩基的危害程度，并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当建筑场地有断层、断裂带时，应提出详细的分布图。

查明埋藏的河道、沟浜、墓穴、防空洞、孤石、暗塘、暗浜及废弃建筑物等对基础不利的埋藏物。

查明地下水埋藏条件，提供地下水水位及其变化幅度。

查明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基础设计和施工的影响，判定水质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论证地基土和地下水在建筑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工程和环境的影响，提出防治方案、防水设计水位和抗浮设计水位的建议；提供不同地层的渗透系数和涌水量；提供抗拔桩及抗拔锚杆的计算参数。

本工程建筑物对地基变形要求较为敏感，须按地基变形进行设计。勘察单位应提供变形计算所需的各层岩土的计算参数（包含地基土回弹及回弹再压缩计算参数），并进行沉降验算，预测建筑的变形特征。

根据建筑物和场地地质情况，对可供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分析，提出经济合理的基础设计方案和持力层的建议。当有软弱下卧层时，验算软弱下卧层强度，并对设计与施工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

分析成桩的可能性、成桩和挤土效应的影响，论证桩的施工条件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当采用基岩作为桩的持力层时，应查明基岩的岩性、构造、岩面变化、风化程度，确定其坚硬程度、完整程度和基本质量等级。

岩石地基应提出不同岩层的层面等高线图。持力层为倾斜地层，基岩面凹凸不平或岩土中有洞穴时，应评价桩的稳定性并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提供桩基设计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并提出桩型、桩长、桩径方案的建议，单桩承载力的计算及沉桩可能性分析和建议。

岩石地基除提出各岩层的承载力特征值，尚需提出不同岩层的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黏土岩取天然湿度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

本工程基础方案可能采用冲（钻）孔灌注桩、人工挖孔灌注桩、预应力管桩基础或者天然基础，勘察报告中需对各种基础方案作出论证和分析，在勘探深度范围内的每一土层，提供设计所需参数及持力层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进行承载力、沉降的分析和验算。

支护工程应查明开挖范围及邻近地下水特征，各含水层和隔水层、层位埋深和分布。查明施工过程中水位变化对支护结构的影响，并提出采取措施的建议。

地下室工程应提供基坑开挖边坡稳定计算、支护设计和降水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包括回填土、淤泥及其他土层的C、φ值等土层参数），提供基坑放坡或支护建议方案，分析基坑开挖、回填、支护、地下水控制、打桩、沉井等对建筑物本身、邻近建筑物以及对软土的应力状态、强度和压缩性的影响。

当建筑物相邻高低层荷载相差较大时，应分析其变形差异和相互影响；当有大面积堆载时，应分析对相邻建筑物的影响。
终孔要求

一般性勘探孔进入连续完整中风化岩层不少于6米或微风化岩层5m并无溶洞或无软弱夹层；控制性勘探孔进入连续完整中风化岩层不少于8米或微风化岩层7m并无溶洞或无软弱夹层。

勘察报告内容

一、文字部分：

1.工程地质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任务要求。

2.勘察工作概况、勘察方法和勘察工作布置。

3.场地地形、地貌、地质、地质构造、岩石性质及其均匀性。

4.各项岩土性质指标，岩土的强度参数、变形参数、地基承载力的建议值。

5.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水位及其变化。

6.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7.可能影响工程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的描述和对工程危害的程度的评价。

8.场地的稳定性和适宜性、地下水的影响、地震基本烈度、场地类别、有无可液化土层，对液化可能性作出评价以及由于工程建筑可能引起的工程地质问题等的结论和建议。

9.基坑开挖、支护所需的相关岩土技术参数。
10.基坑放坡或支护建议方案。

11.基坑施工降水的有关技术参数及施工降水方法的建议。

12.提供抗剪强度指标、变形参数指标和触探资料。

13.满足工程地质勘察任务书提出的其它各项要求。

14.详勘应结合初勘的钻点给出技术参数和图表。

二、图表部分：

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综合工程地质图。

工程地质剖面图。

工程地质柱状图或综合地质柱状图。

室内实验成果图表。

原位测试成果图表。

有关测试图表等。

不同岩面等高线图。

地基土分层厚度数据表。

服务要求篇

服务要求   

在勘察阶段，要求负责人驻场在勘察现场跟进勘察工作，根据勘察初步结果，及时调整勘察要求，并做好勘察文字记录，与勘察单位勘察报告同步报广州南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核。

在施工期间，项目负责人参加在施工现场甲方组织召开的设计交底会、图纸会审会、技术问题协调会，及时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在以上会议中，勘察单位按照广州南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应管理制度和办法开展工作。
参与工程的竣工验收。

人员要求

勘察团队的要求

应根据项目设计任务及工期要求建立项目组。有关人员要求详见表4-1。  
表4-1人员投入要求
	专业分工
	专业职称
	最低投入人数

要求

	勘察专业负责人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1


驻场设计管理人员要求
应指定代表常驻现场，服务于项目建设的始终，负责统筹协调、资料整理、与项目对接等工作。时间要求从签订合同开始到项目验收为止，条件不限于勘察工作不满足工程进度要求时。人员要求见表4-2。
表4-2驻场人员要求
	专业分工
	专业职称
	最低投入人数

要求

	勘察现场总负责人
	本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5年以上工作经验
	1


人员管理要求

为保证项目组人员的稳定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可随意撤换，且短时离开本地须向建设单位请假并制定离开后的协调人，否则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勘察单位的人员数量、专业水平、专业配套等达不到勘察所需时，需更换及补充人员；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及时更换和补充的，将视为违约行为, 建设单位将根据项目勘察单位综合考评办法予以相应的处罚。
进度要求

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本项目勘察工作出具勘察报告，其中第1-17天内完成外业，第18-23天完成实验室试验，第24-30天完成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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